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謝竺君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裕善

受告知訴訟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

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以下合稱系爭

不動產），為兩造所共有，兩造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

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

不得分割之約定，然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

協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變價分割系爭不動產，所得

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二）被告

未經原告同意，向系爭不動產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請裝潢

施工，預計施工期間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至同年7月16日

止，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明確表示不同意施工，被告仍執

意對系爭建物進行裝修工程，如因被告之裝修行為，導致系

爭不動產之價值減損，應由被告承擔。（三）兩造於113年

間離婚，原告並於114年4月15日搬離系爭建物，自此系爭建

物之管理費不應由原告負擔。再者，系爭建物之房屋貸款及

增貸部分，均係由兩造擔任共同借款人，且原告就增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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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5,202元等語。並聲明：請求變

價分割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

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於114年8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一）系

爭建物現由被告居住使用中，被告同意變價分割之。（二）

因原告曾以系爭不動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增貸，且兩造離婚後，僅由被告給付系爭建

物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故於分割前，原告應先還清增貸部

分，並將113年7月至114年7月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共計175,

716元匯給被告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

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為兩造共有，其應有部分

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

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

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土地及建物

登記謄本正本（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247號卷第33至39

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實在。是以，原告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不動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

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

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

824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

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

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

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

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

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

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

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

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

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

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

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

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

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

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

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

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

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

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1.系爭建物屬於25層集合住宅之第7層，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

門，現由被告居住使用等情，為兩造所同陳（見本院114

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91至92頁），並有原告所提建物

登記謄本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字第247

號卷第37頁，及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39至61

頁），自堪信為實在。

　　2.關於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經本院審酌：系爭建物僅有

1個出入口即大門，未獲分配臨出入口之共有人，須藉由

他共有人之同意始得出入，將使共有人間法律關係複雜

化，原物分割顯有困難。且系爭建物為公寓大廈之第7層

　　　，揆諸前揭說明，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

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故系爭土地於性質上亦無法為原物分割。再衡以採變價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割方式，於自由市場良性公平競價情形下，將使系爭不動

產之市場價值極大化，故本院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

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符

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

　　3.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分割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

用及使用現況等情，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妥適，並

符合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另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規定：「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

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

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

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

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

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前條第

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

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

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

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權。」末查，被告2人將

其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為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經本院向受告知

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送達本件相關訴狀

繕本及辯論通知書而通知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後，受告知

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未表明參加訴

訟，依前開規定，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就抵押人所受分配之價金或分配價金之請求權有權

利質權，併予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性質上並無訟

爭性，得由任一共有人訴請分割，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本

院審酌本件訴訟費用全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命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

部分比例負擔，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附表一：

土地部分：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臺中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

4113.65平方公

尺

陳裕善10000分之24

謝竺君10000分之24

建物部分：

建號 基地坐落

---------

門牌號碼

主 要 用

途 及 主

要 建 材

以 及 層

數

 建築面積（平方公

尺）

權利範圍

層次及面積 附屬建物用

途及面積

臺 中 市

○ ○ 區

臺中市○

○區○○

集 合 住

宅 、 鋼

層次：7層 陽台：9.76

雨遮：9.30

陳裕善2分之1

謝竺君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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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段0

0000 ○

號

段 00 ○ 00

地號

---------

臺中市○

○區○○

路 0段 000

○00號7樓

之3

筋 混 凝

土造、2

5層

層次面積：

98.05

共有部分國安段11010建號，面積18353.5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00

0分之445（含停車位編號138，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47）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謝竺君 2分之1

 2 陳裕善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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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謝竺君


被        告  陳裕善
受告知訴訟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兩造所共有，兩造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然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變價分割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向系爭不動產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請裝潢施工，預計施工期間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至同年7月16日止，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明確表示不同意施工，被告仍執意對系爭建物進行裝修工程，如因被告之裝修行為，導致系爭不動產之價值減損，應由被告承擔。（三）兩造於113年間離婚，原告並於114年4月15日搬離系爭建物，自此系爭建物之管理費不應由原告負擔。再者，系爭建物之房屋貸款及增貸部分，均係由兩造擔任共同借款人，且原告就增貸部分已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5,202元等語。並聲明：請求變價分割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於114年8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一）系爭建物現由被告居住使用中，被告同意變價分割之。（二）因原告曾以系爭不動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增貸，且兩造離婚後，僅由被告給付系爭建物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故於分割前，原告應先還清增貸部分，並將113年7月至114年7月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共計175,716元匯給被告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為兩造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正本（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247號卷第33至3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實在。是以，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不動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824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1.系爭建物屬於25層集合住宅之第7層，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門，現由被告居住使用等情，為兩造所同陳（見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91至92頁），並有原告所提建物登記謄本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字第247號卷第37頁，及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39至61頁），自堪信為實在。
　　2.關於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經本院審酌：系爭建物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門，未獲分配臨出入口之共有人，須藉由他共有人之同意始得出入，將使共有人間法律關係複雜化，原物分割顯有困難。且系爭建物為公寓大廈之第7層
　　　，揆諸前揭說明，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故系爭土地於性質上亦無法為原物分割。再衡以採變價分割方式，於自由市場良性公平競價情形下，將使系爭不動產之市場價值極大化，故本院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
　　3.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分割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使用現況等情，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妥適，並符合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另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規定：「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權。」末查，被告2人將其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為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經本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送達本件相關訴狀繕本及辯論通知書而通知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後，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未表明參加訴訟，依前開規定，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抵押人所受分配之價金或分配價金之請求權有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性質上並無訟爭性，得由任一共有人訴請分割，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本院審酌本件訴訟費用全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命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附表一：
		土地部分：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4113.65平方公尺

		陳裕善10000分之24
謝竺君10000分之24









		建物部分：

		


		


		


		


		




		建號

		基地坐落
---------門牌號碼

		主要用途及主要建材以及層數

		 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及面積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臺中市○○區○○段00000○號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7樓之3

		集合住宅、鋼筋混凝土造、25層

		層次：7層
層次面積：98.05

		陽台：9.76
雨遮：9.30

		陳裕善2分之1
謝竺君2分之1



		共有部分國安段11010建號，面積18353.5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000分之445（含停車位編號138，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47）

		


		


		


		


		














附表二：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謝竺君

		2分之1



		 2

		陳裕善

		2分之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謝竺君



被        告  陳裕善

受告知訴訟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

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以下合稱系爭

    不動產），為兩造所共有，兩造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

    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

    不得分割之約定，然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

    協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變價分割系爭不動產，所得

    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二）被告

    未經原告同意，向系爭不動產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請裝潢

    施工，預計施工期間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至同年7月16日

    止，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明確表示不同意施工，被告仍執

    意對系爭建物進行裝修工程，如因被告之裝修行為，導致系

    爭不動產之價值減損，應由被告承擔。（三）兩造於113年

    間離婚，原告並於114年4月15日搬離系爭建物，自此系爭建

    物之管理費不應由原告負擔。再者，系爭建物之房屋貸款及

    增貸部分，均係由兩造擔任共同借款人，且原告就增貸部分

    已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5,202元等語。並聲明：請求變

    價分割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

    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於114年8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一）系

    爭建物現由被告居住使用中，被告同意變價分割之。（二）

    因原告曾以系爭不動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增貸，且兩造離婚後，僅由被告給付系爭建

    物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故於分割前，原告應先還清增貸部

    分，並將113年7月至114年7月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共計175,

    716元匯給被告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

      張：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為兩造共有，其應有部分如

      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

      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

      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土地及建物登

      記謄本正本（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247號卷第33至39頁）

      ，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實在。是以，原告訴請裁

      判分割系爭不動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

      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

      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

      824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

      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

      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

      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

      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

      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

      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

      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

      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

      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

      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

      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

      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

      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

      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

      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

      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1.系爭建物屬於25層集合住宅之第7層，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

      門，現由被告居住使用等情，為兩造所同陳（見本院114

      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91至92頁），並有原告所提建物

      登記謄本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字第247

      號卷第37頁，及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39至61頁

      ），自堪信為實在。

　　2.關於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經本院審酌：系爭建物僅有

      1個出入口即大門，未獲分配臨出入口之共有人，須藉由

      他共有人之同意始得出入，將使共有人間法律關係複雜化

      ，原物分割顯有困難。且系爭建物為公寓大廈之第7層

　　　，揆諸前揭說明，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

      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故系爭土地於性質上亦無法為原物分割。再衡以採變價分

      割方式，於自由市場良性公平競價情形下，將使系爭不動

      產之市場價值極大化，故本院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

      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符

      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

　　3.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分割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

      用及使用現況等情，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妥適，並

      符合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另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規定：「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

      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

      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

      ：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

      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

      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前條第三

      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

      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

      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權。」末查，被告2人將其系

      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為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經本院向受告知訴訟

      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送達本件相關訴狀繕本

      及辯論通知書而通知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後，受告知訴訟

      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未表明參加訴訟，依

      前開規定，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就抵押人所受分配之價金或分配價金之請求權有權利質權

      ，併予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性質上並無訟

    爭性，得由任一共有人訴請分割，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本

    院審酌本件訴訟費用全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命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

    部分比例負擔，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附表一：

土地部分：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4113.65平方公尺 陳裕善10000分之24 謝竺君10000分之24 



建物部分：      建號 基地坐落 ---------門牌號碼 主要用途及主要建材以及層數  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及面積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臺中市○○區○○段00000○號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7樓之3 集合住宅、鋼筋混凝土造、25層 層次：7層 層次面積：98.05 陽台：9.76 雨遮：9.30 陳裕善2分之1 謝竺君2分之1 共有部分國安段11010建號，面積18353.5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000分之445（含停車位編號138，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47）      







附表二：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謝竺君 2分之1  2 陳裕善 2分之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謝竺君


被        告  陳裕善
受告知訴訟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兩造所共有，兩造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然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變價分割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向系爭不動產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請裝潢施工，預計施工期間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至同年7月16日止，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明確表示不同意施工，被告仍執意對系爭建物進行裝修工程，如因被告之裝修行為，導致系爭不動產之價值減損，應由被告承擔。（三）兩造於113年間離婚，原告並於114年4月15日搬離系爭建物，自此系爭建物之管理費不應由原告負擔。再者，系爭建物之房屋貸款及增貸部分，均係由兩造擔任共同借款人，且原告就增貸部分已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5,202元等語。並聲明：請求變價分割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於114年8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一）系爭建物現由被告居住使用中，被告同意變價分割之。（二）因原告曾以系爭不動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增貸，且兩造離婚後，僅由被告給付系爭建物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故於分割前，原告應先還清增貸部分，並將113年7月至114年7月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共計175,716元匯給被告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為兩造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正本（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247號卷第33至3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實在。是以，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不動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824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1.系爭建物屬於25層集合住宅之第7層，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門，現由被告居住使用等情，為兩造所同陳（見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91至92頁），並有原告所提建物登記謄本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字第247號卷第37頁，及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39至61頁），自堪信為實在。
　　2.關於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經本院審酌：系爭建物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門，未獲分配臨出入口之共有人，須藉由他共有人之同意始得出入，將使共有人間法律關係複雜化，原物分割顯有困難。且系爭建物為公寓大廈之第7層
　　　，揆諸前揭說明，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故系爭土地於性質上亦無法為原物分割。再衡以採變價分割方式，於自由市場良性公平競價情形下，將使系爭不動產之市場價值極大化，故本院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
　　3.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分割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使用現況等情，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妥適，並符合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另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規定：「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權。」末查，被告2人將其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為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經本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送達本件相關訴狀繕本及辯論通知書而通知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後，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未表明參加訴訟，依前開規定，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抵押人所受分配之價金或分配價金之請求權有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性質上並無訟爭性，得由任一共有人訴請分割，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本院審酌本件訴訟費用全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命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附表一：
		土地部分：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4113.65平方公尺

		陳裕善10000分之24
謝竺君10000分之24









		建物部分：

		


		


		


		


		




		建號

		基地坐落
---------門牌號碼

		主要用途及主要建材以及層數

		 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及面積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臺中市○○區○○段00000○號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7樓之3

		集合住宅、鋼筋混凝土造、25層

		層次：7層
層次面積：98.05

		陽台：9.76
雨遮：9.30

		陳裕善2分之1
謝竺君2分之1



		共有部分國安段11010建號，面積18353.5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000分之445（含停車位編號138，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47）

		


		


		


		


		














附表二：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謝竺君

		2分之1



		 2

		陳裕善

		2分之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謝竺君



被        告  陳裕善

受告知訴訟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兩造所共有，兩造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然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變價分割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向系爭不動產所屬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請裝潢施工，預計施工期間自民國114年6月17日起至同年7月16日止，原告以存證信函向被告明確表示不同意施工，被告仍執意對系爭建物進行裝修工程，如因被告之裝修行為，導致系爭不動產之價值減損，應由被告承擔。（三）兩造於113年間離婚，原告並於114年4月15日搬離系爭建物，自此系爭建物之管理費不應由原告負擔。再者，系爭建物之房屋貸款及增貸部分，均係由兩造擔任共同借款人，且原告就增貸部分已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5,202元等語。並聲明：請求變價分割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二、被告於114年8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一）系爭建物現由被告居住使用中，被告同意變價分割之。（二）因原告曾以系爭不動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增貸，且兩造離婚後，僅由被告給付系爭建物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故於分割前，原告應先還清增貸部分，並將113年7月至114年7月之管理費及房屋貸款共計175,716元匯給被告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為兩造共有，其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且系爭不動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對之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正本（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247號卷第33至3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實在。是以，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不動產，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824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

　　1.系爭建物屬於25層集合住宅之第7層，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門，現由被告居住使用等情，為兩造所同陳（見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91至92頁），並有原告所提建物登記謄本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114年度中司調字第247號卷第37頁，及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28號卷第39至61頁），自堪信為實在。

　　2.關於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經本院審酌：系爭建物僅有1個出入口即大門，未獲分配臨出入口之共有人，須藉由他共有人之同意始得出入，將使共有人間法律關係複雜化，原物分割顯有困難。且系爭建物為公寓大廈之第7層

　　　，揆諸前揭說明，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故系爭土地於性質上亦無法為原物分割。再衡以採變價分割方式，於自由市場良性公平競價情形下，將使系爭不動產之市場價值極大化，故本院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較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

　　3.綜上，本院審酌兩造分割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使用現況等情，認將系爭不動產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應屬妥適，並符合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另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規定：「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權。」末查，被告2人將其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為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經本院向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送達本件相關訴狀繕本及辯論通知書而通知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後，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未表明參加訴訟，依前開規定，受告知訴訟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抵押人所受分配之價金或分配價金之請求權有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性質上並無訟爭性，得由任一共有人訴請分割，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本院審酌本件訴訟費用全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命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秀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附表一：

土地部分：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4113.65平方公尺 陳裕善10000分之24 謝竺君10000分之24 



建物部分：      建號 基地坐落 ---------門牌號碼 主要用途及主要建材以及層數  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及面積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臺中市○○區○○段00000○號 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臺中市○○區○○路0段000○00號7樓之3 集合住宅、鋼筋混凝土造、25層 層次：7層 層次面積：98.05 陽台：9.76 雨遮：9.30 陳裕善2分之1 謝竺君2分之1 共有部分國安段11010建號，面積18353.5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000分之445（含停車位編號138，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47）      







附表二：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謝竺君 2分之1  2 陳裕善 2分之1 



　　





